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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衛生局函
地址: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路l92之l號3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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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:22006新北市板橋區英士囤

承辦人:姜俞臣

電話:（02）22577l55分機2358

傅真:（02﹚22536548

舷子信箱:ak9458﹫ntpc.gov.tw
24l58

新北市三重區靈新路5段646號8樓

受文者:新北市藥師公會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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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l07年5月l8日

發文字號:新北衛食字第l070960576號
述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附件: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l03年2月l9日『0A藥字第l0290l274l號函影本l份

重申,為維護民眾用藥安全及藥事人員之專業形象,請貴會

轉知所屬會員應發揮專業並要求自律,不得有藥局憑處方箋

領藥送贈品之行為,詳女口說明段,請查照。

主旨

說明

一﹑按藥師法第2l條規定:「藥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,由藥師公

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癌;︻繈未親自紳而將證照租借
0‧『b5

他人使用者。二、業務土重大或董複發生過失行為﹣d、三﹑明
:f、﹑腌b

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奢。四﹑利用業務機會之犯罪行為’

經判刑確定。五、藉其藥事專業身分為產品代言’而背書﹑

影射產品具誇大不實之效能,致有誤導消費者誤倌廣告內容

而購買之虞者。六﹑違反藥學倫理規範者。七、前六款以外

之其他業務上不正當行為。」‧

二、另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l02年7月3l日F0A藥字第

l028903724號函釋咯以:「若有調劑處方者係以贈品方式招

徠病患,顯有導致淪入惡性競爭之虞,肇生變相以贈品侵蝕

藥事人員原應對病患完整履行之給付義務,恐致逆向以『擅

於販賣藥品者』淘汰『提供完整藥事服務者』,進而嚴重減

損藥師形象’更為憂心者乃係終致危害病患用藥安全之重大

公益。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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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又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今會所訂藥學倫理規範第47條規

定:「藥師不以誇大不實之廣告或不正當之方法招徠病患或

消費者或促銷藥物。-l。

四﹑倘藥師有違反藥學倫理規範或其他業務上不正當之行為者;

可依藥師法第21條第6款或第7款規定移付懲戒。為維護藥事

人員專業形象及避免誤導淌費者之虞,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

依法辦理’勿以不正當之方法招徠病患’應提供完整藥事服

務,以維護民眾用藥安全。本局將不定期加強查核,如查獲

違規情事’將依法處辦。

五、檢附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3年2月l9日FDA藥字第

l0290l274l號函影本l份供參。

正本:新北市藥師公會、新北市藥劑生公會、新北市西藥商業同業公會
副本

局長林奇
戀本案依分層緘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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